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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鄭月娥司長：  
 
 
 閣下2014年7月3日來函收悉。  
 
 在 7月 3日行政長官答問會剛開始時， 20多位議員離開
座位，橫越會議廳，並走向行政長官，違反了《議事規則》。鑒於

答問會顯然已不能在合乎規程下繼續進行，我因此宣布暫停

會議。我在會議廳回復秩序後恢復會議。 
 
 我和政府當局一樣關注議員的行為對行政立法關係的

影響。然而，肯定令人深感關注的是，有20多位議員似乎集體
採取反對政府當局的立場。我已呼籲議員和政府當局對此事認真

反省，並盡快重新建立合作關係，為香港市民服務。  
 
 閣下再次請我研究是否有完善《議事規則》的空間，

以維持立法會會議的秩序。議事規則委員會近期曾就處理議員在

立法會會議上屢次作出不檢行為的擬議程序，徵詢議員的意見，

但有關的擬議程序未獲議員支持。我重申，除非及直至《議事

規則》得以修訂，訂明機制以防止不檢行為，否則立法會主席或

任何委員會的主席只能按照現行的《議事規則》處理此種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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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為立法會主席，我有責任維持立法會會議中的秩序。

我會繼續嚴格執行《議事規則》，以確保立法會會議暢順進行。 
 
   
 
 
 立法會主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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